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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暨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结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补偿金 21,307.94万元；违约金以人民币 21,307.94 万元为

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自 2019年 5月 17 日起至实际付清补偿金日止；因仲裁

所产生的仲裁案件受理费、案件处理费、保全费等仲裁相关费用。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 月 22日收到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粤 03 执恢 243 号之二]，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4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

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受理通知[（2019）沪贸仲字

第 18880 号]，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决定受理公司作为申请人提起的与深圳市远洋

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的仲裁申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9）。 

2022 年 8 月 8 日，公司收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

限公司与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

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争议仲裁案裁决书[（2022）沪贸仲裁字第 0681 号]。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业绩补偿争议仲裁案仲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2）粤 03 执 5055 号之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9 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2）。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3）粤 03 执恢 243 号]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彭君、龚

伦勇发出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执行通知书》[（2023）粤 03执恢

243 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2023）粤 03 执恢 243

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暨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2）粤 03 执恢 243 号之二]（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执行裁

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申请执行人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彭君、龚伦勇合同

纠纷一案，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22〕沪贸仲裁字第 0681 号仲裁裁

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案号为

（2022）粤 03执 5055 号。2022年 12月 30 日，本院作出（2022）粤 03执 505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本院依法立案执行。 

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被执行人仍

未履行相应义务。本院依法冻结被执行人龚伦勇持有的田中精机（证券代码 

300461、股票性质股权激励限售股）1080000 股股票，其中 288999 股为本案首

先冻结。本院依法作出（2023）粤 03 执恢 24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

龚伦勇持有的 288999 股股票。后因股票为内资股，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对上述

股票不予处置。本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龚伦勇、彭君在平安健康保险公司、太平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太平洋人寿

保险公司投保的人寿保险合同款项，扣划金额为人民币 1970091.37 元。经申请

执行人申请，先后分两次划付申请执行人，共计扣缴执行费 23514.44 元。 

本院通过全国执行系统、深圳鹰眼查控网等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余额、

房产、车产、债权股权、保险理财产品，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它实际可供执行的

财产。因被执行人龚伦勇持有的田中精机（证券代码 300461、股票性质股权激励

限售股）288999股股票，申请执行人申请不予处置，亦未提供新的财产线索，本

案暂无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本院依法决定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本院认为，本案债权已获部分清偿，被执行人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

次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可予以终结，需要等待继续执行的条件成就后再重新

启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申请执行人享有继续要求被执行人清偿债务的权

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或者其他符合恢复执行的条件），

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三、本次终结执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司收到的执行款项

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最终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2、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粤 03 执恢 243

号之二]，本次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后，后续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公司作为申请

执行人可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护公司的合法

权益，及时关注本次终结执行程序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粤 03 执恢 243 号之

二]。 



 

特此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月 22日 


